
点工作，全市 267 个乡镇全部建立了村组代理会计核算中

心，实施《成都市建立和完善村组代理会计核算中心的意

见》，委派会计504 名，开发村集体经济组织核算软件并配

备计算机387 套，制定《村组会计核算财务收支预算管理制

度》等12 项制度，为全省贯彻执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

制度》，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核算，维护集体经济和农

民群众的利益，促进新农村建设，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三、精心组织，实施会计人才战略

2006 年配合财政部实施会计人才战略，全面提高会计队

伍整体素质进行了新的探索。

（一）全面开展会计人才培训。全省把新企业会计准则体

系作为主要内容，配合财政部会计领军人才、会计学术带头

人的选拔，与西南财经大学联合举办 10 期高级会计人员培训

班，考试选拨出高级会计领军人才和会计学术带头3 人，参

加全国高级会计人员培训。另一方面积极开展下岗失业会计

人员培训。广元市财政局举办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会计培训

10 期，培训下岗失业人员1 340人次，减免费用5 万多元。

（二）推进高级会计师考评结合试点。全省1 200多人参

加了高级会计师考试，合格率为50.2% 。全年受理高级会计

师申报材料399 人，两次资格评审通过335 名，历年累积评

审通过高级会计师2 466名。同时严格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组织完成6 万多人参加的助理会计师、会计师资格考试，合

格率分别为 19% 和 16% 。

（三）加强从业资格管理。组织完成近6 万人参加的两

次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合格率为28% 。全省累计 49 万人持

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全部纳入会计人员管理软件系统，实

施网络管理。对会计人员参加的各种级别培训，在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上和网络管理软件中同时登记备案。

四、依法审批，加强中介机构会计监管

从市场准入和后续监管两个方面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和

代理记账机构的管理。

（一）严格依法审批。2006 年审批会计师事务所（含分

所）23 家，代理记账机构 4 家。历年累计审批会计师事务

所355 家。

（二）完善后续管理。启用财政部会计师事务所管理软

件，完成了346 家会计师事务所信息采集和年度数据备案工

作。通过备案审查，责成 49 家会计师事务所对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整改。

（三）加强日常监督。牵头组织对群众举报强烈的 10 家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检查，督促注册会计师以及会计师事务

所依法公正执业。

（四川省财政厅供稿  杨舒执笔）

贵州省会计工作

2006 年，贵州省会计工作切实推进各项会计改革，进一

步贯彻实施各项会计法规、制度和准则，加强会计队伍执业

能力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大力培养高素质会计人才，不断

创新工作方式，改进工作方法，会计管理工作取得突破性进

展。

一、表彰全省杰出会计工作者

省财政厅在全省财政工作会议期间，隆重举行了全省杰

出会计工作者表彰仪式，表彰了20 名全省杰出会计工作者。

省财政厅厅长李隆昌在表彰仪式上作《倡导守法理财  建设

诚信会计》的讲话，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王正福到会接见了全

省杰出会计工作者并与受表彰人员亲切合影，极大地鼓舞了

广大会计人员的工作热情，增强了广大会计人员工作责任心

和自豪感，对宏扬“守法规、讲诚信、比贡献”的职业风尚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继续深入宣传、贯彻《会计法》

（一）继续开展《会计法》执行情况检查。2006 年，全

省各级财政部门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会计法》执行情况检

查。贵阳市对全市 524 个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公

司、城镇集体企业会计人员持证上岗情况进行了检查。黔东

南州对执行 “零户统管”的部分县、乡财政局（所）的会

计基础工作情况和州属 76 个行政、事业、企业单位会计人

员持证上岗、会计岗位设置等情况进行了检查。黔南州在全

国税收宣传月期间，各县（市）财政部门设立财政、会计政

策法规宣传咨询台，发放《会计法》、《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办法》等宣传资料，对群众咨询的问题进行现场解答，在

《黔南日报》和黔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

中开展《会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解答，部分县（市）还

开展了《会计法》 及财政法律法规知识竞赛。安顺市对

2005 年全市农村信用联社《会计法》执法检查整改情况进

行了回访复查，对照单位提出的整改方案逐一进行检查。六

盘水市通过当地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开展了局长答记者问活

动，对《会计法》等会计法规规章进行宣传和解释。

（二）开展会计从业资格证检查。全省开展了两年一个

周期的会计从业资格注册登记工作，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持

证人员工作单位及学历、职称变更，遵守会计职业道德和自

觉履行岗位职责，参加会计继续教育培训，专业胜任能力，

所受奖惩等情况。全省共对86 063名会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

进行了注册登记。

（三）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依法办理会计从业资格

证、会计电算化证。2006 年，全省共有25 560人报名参加会

计从业资格考试，10 572名会计人员参加了初级会计电算化

的培训。

（四）积极开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和会计核算电算化。

2006 年共有28 家单位实现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有 14 家实

现会计核算电算化。

三、加强会计法规制度建设

（一）及时转发、贯彻有关会计法规制度。及时转发了

《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38 个具体会计准则、《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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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关于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后事业单位会计核算问题的通知》

等文件，使广大会计人员尽快熟悉新知识，做好新政策实施

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拟定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指导内容。省财政厅拟定

的全省2006 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内容有：《企业会计

准则一基本准则》及具体会计准则、《小企业会计制度》、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

理暂行办法》、《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民间非营利组

织会计制度》、《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等。省财政厅

要求各单位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拟定单位培训计划，有针

对性地选择培训内容。同时鼓励会计从业人员提升学历、参

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开展学术研究。凡参加高一层次

财经类学历教育并取得毕业证书；初、中、高级会计专业技

术资格考试；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会计师考试并取得单科

或全科合格证书；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一篇以

上、字数不低于3 000字的会计类专业论文的，视同已参加

当年继续教育学习。

（三）加强对财会人员新制度、准则的培训。省财政厅

于3 月 23 日召开省属培训机构负责人座谈会。9 月 18 日至

21 日，省财政厅组织了企业会计准则师资培训班，并以此为

契机，组建了全省会计继续教育培训师资库。各地财政部门

积极组织本地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师资培训班，并相应组建

了本地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师资库。全省共有64 364名

持证人员参加了面授学习。

（四）开展调查研究，做好各项会计法规、规章的征求

意见和执行中的业务解答。省财政厅与贵阳市财政局共同组

成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模拟测试工作组，经过 1 个多月紧张有

序的工作，完成了测试任务。省财政厅还就企业会计准则

（征求意见稿）、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征求意见稿）等

向各大、中专财经院校、国有大型企业广泛征求意见，并将

意见汇总上报财政部。同时，积极做好现行《事业单位会计

制度》、《企业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等的业务解答，帮助

各单位解决各项会计法规规章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四、加快财政会计行业管理系统建设

2006 年 4 月至7 月期间省财政厅派人参加了财政部组织

的3 期相关子系统操作软件培训班。会后，及时将有关会议

精神向厅领导作了汇报，并与厅信息中心沟通协作，按照各

自分工职责积极做好财政会计行业管理系统开通的经费测

算、系统配置、信息采集、人员培训等工作。按照财政部要

求，省财政厅会计处与监督处、信息中心、省注协共同组成

贵州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基础信息采集联合工作组，负责制定

注册会计师行业基础信息采集工作方案，组织实施信息采集

各项工作，协调解决采集工作中的具体问题。6 月，省财政

厅将财政部下发的会计师事务所信息采集系统及各事务所原

始数据刻录成光盘，分发各会计师事务所录入、核对。截止

10 月 31 日，会计师事务所上报的基本信息表和股东情况表

已经审查完毕，相关信息已上报财政部。

五、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行政监管

（一）认真贯彻实施《注册会计师法》等相关法规，依

法审批会计师事务所。省财政厅按照《注册会计师法》和

《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的规定，依法审批设

立会计师事务所。在审批过程，严格按照《会计师事务所审

批和监督暂行办法》规定的审批程序和条件，认真执行一次

告知和限时审批制度。2006 年全省共审批设立会计师事务所

6 家，其中：有限责任制5 家，合伙制 1 家。

（二）处理群众举报，有针对性地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

检查。为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后续管理，结合群众反映的

情况和问题，省财政厅有针对性地对 8 家会计师事务所保持

设立状况、私设分支机构、依法变更等情况进行了检查，对

个别会计师事务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对 1 家会计师

事务所下达了整改通知书。

（三）督促会计师事务所报送备案材料。根据《会计师

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的规定，结合注册会计师行业

基础信息采集，省财政厅开展了会计师事务所年度情况备案

工作。该项工作已随注册会计师行业基础信息采集同期完

成。2006 年共受理4 家会计师事务所有关变更事项，对未按

期报送基础信息和年度备案材料的4 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

公告。

六、依法审批代理记账机构

按照《代理记账管理办法》和省有关补充规定，代理记

账实行谁审批、谁管理的原则，2006 年全省共审批设立代理

记账机构 18 家。

七、加快会计人才队伍建设

（一）顺利完成2006 年度初、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全省共有20 429人报名参加，其中报考初级8 311人，报

考中级12 118人。合格1 824人，其中初级合格 948 人，中级

876 人。

（二）大力培养和选拔高素质会计人才。

1. 开展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试点工作。与省人事

厅共同修订了《贵州省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

（试行）》。2006 年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全省共有 419 人报

名，考试于9 月份举行，共有273 人实际参加考试，国家级

合格 14 人，省级合格 87 人。全省共有 23 人通过评审获得

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

2. 完成选拔高级会计人才的各项工作。各级财政部门

及时转发了《财政部关于开展高级会计人才（行政事业类）

培训的通知》和《财政部关于开展高级会计人才（企业类）

培训的通知》，并向社会广泛宣传。根据各部门、各地区推

荐的人选，省财政厅认真审查了申请人的报送材料，6 月 4

日组织了高级会计人才选拔考试，并将考试试卷和申请人申

报材料按时报送财政部。

3. 完成选聘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咨询专家各项工

作。按照财政部关于选聘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咨询专家

的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及时转发了《关于公开选聘企业内部

控制标准委员会咨询专家的通知》，通过对申请人条件的初

步审查，省财政厅共向财政部推荐了4 名候选人。

（贵州省财政厅供稿  潘昌福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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